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學校環境教育人員經歷認證研習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總統106年11月29日華總一義字第10600142241號令頒布「環境教育法」。 

二、 環境部「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辦理。 

三、 教育部112年10月3日臺教資(六)字第1122703704A號令修正發布「學校人員

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研習時數認定原則」。 

貳、 目的： 

一、 推動學校環境教育，培養教師環境意識，了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

關係，促進學校環境教育發展，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 

二、 落實執行環境教育法相關規定，加強督導之責。 

三、 協助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環境教育人員取得認證，以提升學校

環境教育人員之環境素養與能力，發展各校師生環境教育學習機會，促使全

面推動學校環境保護教育，建構永續校園。 

四、 督導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校至少1人取得環教人員認證資格，

並於2年內完成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以符「環境教育法」相關規定。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三、 承辦單位：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以下簡稱雲林特教) 

肆、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資格說明： 

一、 環境教育法第18條規定：「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

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應指定人員推廣環境教育。前項學校所指定之人

員，應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依第十條規定取得認證。未依第一項指定及

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認證者，各級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補助

其環境教育相關經費。」 

二、 本計畫係為各校教師依「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規定：「曾任教或任

職於各級學校從事環境教育工作連續1年或累計2年以上，並參與環境相關議

題研習，其研習時數經教育部認定達24小時以上」，辦理教育部認定之24小時

環境教育相關議題研習。完成24小時的研習時數認定只是符合申請資格的依

「經歷」認證之必要條件之一，非取得認證。 

三、 依「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環境教育人員除經薦舉取得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外，其認證有效期限為5年，期限屆滿前3至6月內得申請

展延。 

  



伍、 課程綱要： 

課程 

類別 

課程 

名稱 

時間 

(小時) 
課程目標 內容綱要 

環境教

育核心

課 程 

(必修) 

環境教

育法規 

2 1. 認識環境教育法的起

源和精神。 

2. 瞭解環境教育法規的

特性和內涵。 

3. 認識環境教育的法規

的規範。 

1. 我國為繼美、日、韓、巴西

之後，少數將環境教育立法

的國家。臺灣環境教育法在

2010年通過，與2011年正式

執行。 

2. 環境教育相關法規明定了

環境教育的定義、推動目的

和辦理事項等，使環境教育

政策、辦理事項和經費籌措

使用有所依據，並規範專責

單位和人員，以及獎勵與罰

則，為國內環境教育進展的

一大里程碑。及獎勵與罰

則，為國內環境教育進展的

一大里程碑。 

環境倫

理 

2 1. 認識環境倫理的基本

概念與學說。 

2. 瞭解社會環境價值觀

的演變以及價值澄清

方法。 

3. 瞭解環境倫理與環境

友善行為之關聯，進

而於日常生活中實

踐。 

1. 探討人與環境相互依存的關

係，瞭解環境倫理思想的演

變，強調人對環境的責任與

義務。 

2. 透過論辯不同的環境價值

觀，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環境

議題，瞭解具環境倫理內涵

的在地性和全球性思想與行

為，並應用於各類環境教育

教學中。 

3. 介紹永續發展目標的發展與

內涵，反思永續發展目標的

價值倫理─和平、正義、包

容、永續及夥伴合作；從環

境倫理的角度思辨社會成長

與永續的衝突與決策。 

環境教

育課程

設計 

2 1. 認識環境教育課程規

劃的理論基礎。 

1. 環境教育的教學目標不僅

在於知識的傳達，更是強調



2. 瞭解學校環境教育計

畫的實務準則。 

3. 瞭解環境教育課程設

計、執行、實施及評

量之概念與方法。 

以解決問題的行動技能為

依歸。 

2.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包括環

境教育理念與哲學的討論、

教育目標的引導、教育理論

的依循、課程內容的融入、

教學策略的應用、及學習成

果的評量。 

3. 運用環境教育教學案例的

示範、實作、討論與修正，

以提升環境教育課程規劃

與設計，以及教學前、中、

後過程評量的能力。 

環境教

育 

2 1. 認識環境教育起源與

理念。 

2. 瞭解環境教育原理、

目標與內涵。 

3. 認識環境教育國際重

要發展趨勢。 

4. 認識我國環境教育現

況。 

1. 介紹環境教育的起源與發

展演進，探討環境教育的基

本理論、發展目標及實施方

法，以進一步瞭解環境教育

認知、情意及技能的內涵。 

2. 國際間及我國環境教育之

推動現況，進行實例應證與

回饋改善。 

3. 環境教育的覺知、知識、價

值觀、行動技能、與行動經

驗等五個教育目標。 

4. 臺灣環境教育法的發展及

執行成效。 

環境概

論 

2 1. 認識自然資產與永續

社會的議題。 

2. 透過環境問題檢討與

分析、認識國家環保

政策與環境 指標。 

3. 瞭解環境風險評估與

環境品質管理。 

1. 探討環境之意義及環境問

題發生原因，瞭解人口、都

市和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

之關係，認識環境管理基礎

（環境經濟學、環境科學、

環境生態學、土地利用與國

土規劃等），以及環境規劃

原理及方法。 

2. 藉由討論都市環境管理、永

續 發展管理的案例，認識

環境指標與環境政策，進而

達成環境行為的塑造。 



學校環

境教育 

實務議

題 

(選修) 

資源整

合及夥

伴關係

建立 

2 1. 建立學校環境教育資

源盤點之知能。 

2. 瞭解學校及關聯團體

所 擁有資源，及聯結

之互惠關係。 

3. 學習如何建立環境教

育夥伴關係，並增進

組織溝通與協調能

力。 

1. 透過資源盤點的方式，建立

學校環境教育資源清單，包

括設備、人力、社群、制度、

文化、自然生態等，並確認

環境教育關聯夥伴的需求、

對象及其所擁有的資源，進

一步導入外部夥伴資源與

協力，並學習如何建立擁有

共識的內部與外部環境教

育團隊。 

2.永續發展目標17「夥伴關係   

促進永續發展目標」的內涵

與在(學)校情境中的實作應

用。 

環境教

育體驗

與實作 

2 參訪與實際體驗環境教

育的課程活動、生活實

踐、及永續循環的資源

利用與生態保育的設

計。 

1. 參訪公(私)部門環境學習

中心、環境教育績優學校、

綠色學校等，瞭解體驗教學

融入環境教育的實施效果，

從中吸取學校環境教育可

供借鏡與參考之面向。 

2. 透過實際參訪與體驗，瞭解

在實務操作上可能面臨的

困難，提供未來規劃執行的

參考與省思。 

永續校

園理念

與實踐 

2 1. 理解永續校園的理念

與實作。 

2. 理解永續校園的實作

案例及其效益。 

3. 體認校園永續發展的

重要性。 

1. 永續校園的理念與實作包

括校園硬體設備的永續經

營與規劃(生態多樣與保

育、水循環、能源效率管理、

物質循環等)、課程教學(永

續教育的理念與課程融

入)、生活實踐如淨零綠生

活。 

2. 介紹臺灣永續校園的實際

案例與執行成效。 

氣候變

遷與永

續行動

循環經

濟與綠

色消費 

2 1. 瞭解循環經濟與綠色

消費的意義與內涵。 

2. 培養循環經濟與綠色

消費的積極態度。 

1. 直線經濟與循環經濟的比

較：資源的利用與廢棄物的

處理、環境衝擊與資源存



議 題

(選修) 

3. 具備執行循環經濟與

綠色消費的技能。 

量、以及經濟發展模式和生

活品質等層面。 

2. 永續發展目標12「負責任的

消費與生產」與綠色消費的

內涵與生活實踐。 

3. 淨零綠生活在食、衣、住、

行、樂等方面的實踐。 

聯合國

及臺灣

永續發

展目標 

2 1. 瞭解聯合國與臺灣永

續發展目標的內涵。 

2. 瞭解聯合國及臺灣永

續發展目標的價值態

度。 

3. 培養執行聯合國及臺

灣永續發展目標的技

能。 

1. 聯合國及臺灣永續發展目

標的發展緣起與過程。 

2. 聯合國及臺灣永續發展目

標 的 目 標 名 稱 、 主 題

(targets) 及 指 標

(indicators)。 

3. 聯合國及臺灣永續發展目

標的價值內涵包括和平、正

義、包容、與夥伴關係。 

全球及

國家能

源轉型

新趨勢 

2 1. 瞭解能源轉型的國際

趨勢。 

2. 瞭解綠色能源的內涵

與發展。 

3. 培養校園能源解約與

管理的生活技能。 

1. 氣候變遷與淨零排放的國

際公約與會議，及其發展趨

勢。 

2. 再生與非再生能源的種類，

以及各種不同能源的產生

與特性。 

3. 校園中如何進行能源使用

之正確知識，以及碳排放的

盤點與管理。 

淨零排

放及自

然碳匯 

2 1. 瞭解淨零目標的內涵

與做法。 

2. 瞭解自然碳匯的內涵

與應用 

3. 培養淨零目標的技能

與生活實踐。 

1. 氣候變遷與淨零目標的國

際公約與會議，及其發展趨

勢。 

2. 再生與非再生能源的種類，

以及各種不同能源的產生

與特性。 

3. 校園中如何進行能源使用

之正確知識，以及碳排放的

盤點與管理。 

陸、 辦理日期：113年7月2日(星期二)至113年7月4日(星期四)，共3天。 

  



柒、 實施對象： 

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尚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認證者，請優先薦派具連

續1年或累計2年以上負責環境教育工作經驗者參加。 

捌、 實施方式： 

一、 研習時數共24小時。 

二、 課程內容依教育部112年10月03日臺教資（六）字第1122703704A號令修正發布

之「學校人員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研習時數認定原則」規定之課程內容

辦理：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 

必修課程 

環境教育法規2小時 

環境教育2小時 

環境倫理2小時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2小時 

環境概論2小時 

合計 

10 

小時 

選修課程 

學校環境教育

實務議題 

資源整合及夥伴關係建立2小時 

學校環境教育落實與創新2小時 

永續校園理念與實踐2小時 

合計 

6 

小時 

氣候變遷與永

續行動議題 

循環經濟與綠色消費 2小時 

聯合國及臺灣永續發展目標 2小時 

全球及國家能源轉型新趨勢 2小時 

淨零排放及自然碳匯 2小時 

合計 

8 

小時 

三、 授課師資： 

(一) 校內環境相關系所專業師資。 

(二) 校外專家學者。 

(三) 民間團體或企業之各領域實務經驗豐富者。 

  



四、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7月2日(二) 7月3日(三) 7月4日(四) 

07:45-08:10 報到 
報到 報到 

08:10-08:20 開幕式 

08:20-10:20 

(2小時) 

環境教育法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

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白子易教授 

環境倫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張子超教授 

聯合國及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何昕家副教授 

10:20-10:30 休息(茶敘) 休息(茶敘) 休息(茶敘) 

10:30-12:30 

(2小時) 

循環經濟與綠色消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

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白子易教授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張子超教授 

 

永續校園理念與實踐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何昕家副教授 

12:30-13:30 午餐 午餐 午餐 

13:30-15:30 

(2小時) 

環境教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

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林素華副教授 

環境概論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特聘教授 

萬騰州教授 

全球及國家能源轉

型新趨勢 

國立臺南大學生態

暨環境資源學系 

許毅璿教授 

15:30-15:40 休息(茶敘) 休息(茶敘)     休息(茶敘) 

15:40-17:40 

(2小時) 

資源整合及夥伴關係

建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

學教育與應用學系 

林素華副教授 

環境教育體驗與實作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特聘教授 

萬騰州教授 

淨零排放與自然碳匯 

國立臺南大學生態暨

環境資源學系 

許毅璿教授 

17:40 賦歸(晚餐)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五、 全程出席課程者核發教師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24小時及研習證明，研習

證書並註明上課時數及課程名稱。 

六、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113年6月20日止，報名網址：https://reurl.cc/Vz3366 (後續錄取名單、

研習事項皆公告於此網址)。 

七、 報名名額：上限70人，額滿為止。 

八、 研習地點：雲林縣斗六市三好國際酒店(640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五路35號)。 

九、 本研習課程活動全程免費包含餐食及住宿，研習開幕及閉幕日提供高鐵、臺

鐵至研習會場來回接駁車。 

十、 交通資訊：說明內容如下： 

https://reurl.cc/Vz3366


(一) 接駁車資訊： 

1. 高鐵雲林站：搭乘高鐵接駁車者，請於開幕當日早上8時前到高鐵站出

口，會有專人引導搭車。 

2. 臺鐵斗六站：搭乘高鐵接駁車者，請於開幕當日早上8時前到高鐵站出

口，會有專人引導搭車。 

(二) 自行開車前往： 

1. 國道一號北上→下斗南交流道，臺一線、西平路→三好國際酒店。 

2. 國道一號南下→下虎尾交流道，西平路→三好國際酒店。 

十一、 參加人員如有呼吸道症狀、發燒、身體不適建請在休養。 

十二、 計畫聯絡人：雲林特教總務處董冀輝主任，聯絡電話：05-5969241分機

301或管理員鍾方征分機309。 

玖、 經費編列與支用： 

本計畫辦理研習所需經費由本署相關經費項下勻支，並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壹拾、 預期效應： 

督導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認證申請，通過率達

80%以上。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 由於名額有限，經報名核准後請勿臨時取消，若有要事無法出席，最晚須於

一週前向主辦單位告知，以便開放候補人員參加。 

二、 為響應環保可自備水壺與環保餐具，活動以團膳方式供餐。 

三、 請出席學員向所屬機關(學校)核予公(差)假及課務派代事宜。 

壹拾貳、 其他： 

一、 承辦本計畫績優工作人員依規定予以獎勵。 

二、 本計畫經奉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